景德镇学院调课申请表
            学年度第  学期         编号：
	二级学院
	
	课程名称
	

	原任课教师
	
	上课班级
	

	现任课教师
	
	
	

	原上课情况
	时间
	
	调课后情况
	时间
	

	
	地点
	
	
	地点
	

	
	人数
	
	
	人数
	

	是否是临时调课
申请人签字： 
日期： 
	是口     否口

	停课、调课原因（写不下可附页）
申请人签字：
日期：

	二级学院（相关部门）领导意见
签字：
日期：

	教务处审批意见（停课一周以内）
签字： 
日期：
	分管教学的校领导审批意见（停课一周以上)
签字： 
日期：


备注：
1. 根据学校的有关规定，无特殊情况，一律不准调课、停课。
2. 停课、调课必须通过二级学院（相关部门）办公室，填写本审批申请表，报教务处进行审批。
3. 课表变动后，由调课系通知有关的二级学院（相关部门）办公室、任课教师及上课学生。
4. 本表一式二份，教务处教学运行科和申请调课的二级学院（相关部门）办公室各存一份。
